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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会议  

2006 年 9 月 18 日至 22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2 

关于涉及第五条执行的事项的非正式讨论  

力争全面执行第五条 

由主席提交  

 1.  缔约国在第一次审查会议上一致重申，决心履行第五条下的清除地雷义务。

特别是它们承诺“努力确保只有极少数缔约国，或者没有任何缔约国不得不按照《公

约》第五条第 3 至第 6 款所载的程序要求延期”(《内罗毕行动计划》第 27 段)。  

 2.  然而，《公约》允许缔约国如果无法做到，可以要求延长其销毁地雷的最

后期限(第五条第 3 款)。有 45 个缔约国清除地雷的最后期限将于 2009 年到期。尽

管它们尽最大努力兑现其最后期限承诺，但部分缔约国可能会要求延期。  

 3.  缔约国强调需要确保有一种处理这种请求的有效和高效程序。这一程序应

当本着《公约》的精神以合作和透明方式运作。它必须有助于实现全面执行《公约》。 

 4.  第五条下的第一批最后期限很可能于 2009 年审查会议召开会议之前到期。

所以，倘若其最后期限为 2009 年的任何缔约国提出请求，需要在 2008 年的缔约国

会议上就延期作出决定。请求延期的缔约国需要更早些开始有关请求的工作，以便

履行第五条下的义务。因此，需要在第七届会议上澄清并酌情决定延期程序的关键

内容。这一行动不会扩大、改变或增加《公约》下的义务，将确保这套办法能够到

2008 年缔约国会议时运行。  

 5.  正如缔约国所指出的那样，不应将延期程序的工作视为履行第五条义务的

替代。相反，订出一种程序是务实的承认某些缔约国，尽管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仍

需要延期，而其他缔约国必须及时对这一请求作出反应。继续努力履行第五条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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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的义务符合所有受地雷影响的人口、缔约国和《公约》本身的利益。而且，延

长期限并非是一种自动的权利。只有在缔约国知情决定的基础上，才会予以批准。 

延期请求的内容和格式 

 6.  《公约》第五条第 4 款对延期请求的内容规定了一些明确的方针：  

“4.  每一项请求应载有：  

(a) 提议延长的期限；  

(b) 详细解释提议延长期限的理由，包括：  

(一) 在本国扫雷方案下所作工作的筹备和进行情况；  

(二) 可供该缔约国销毁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资金和技术手段；和  

(三) 阻碍该缔约国销毁雷区内所有杀伤人员地雷能力的情况；  

(c) 延长期限所涉及的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和  

(d) 与这项提议延长期限的请求有关的任何其他资料。”  

 7.  大力鼓励缔约国说明延长期限如何有助于履行第五条的义务。为此，积极

鼓励缔约国提供其延长期中的本国排雷计划，其中包括资金需要。此外，所涉缔约

国同意提供其本身为履行第五条义务所提供的资源方面的情况。(《内罗毕行动计划》

第 22 段)。  

 8.  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有责任提供与其请求有关的所有信息，可根据必要谋求

帮助。缔约国在酝酿提出请求时，应视必要与否，谋求执行支助股的帮助。凡有能

力这样做的缔约国，应根据《公约》第六条第 4 款，协助请求延期的国家履行第五

条义务(《内罗毕行动计划》第 44 段也与此有关)。大力鼓励有能力的国际组织和非

政府组织提供援助。  

 9.  主席的磋商显示，对拟制一份延期请求的共同提交格式模版给予了有力支

持，以协助谋求延期的缔约国履行第五条第 4 款规定的信息要求。这也符合缔约国

关于采用一种共同模版以便于按照第七条的要求提供信息的决定先例。主席对加拿

大愿承担制定这一模版的工作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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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  

审议便于延期请求的一种自愿模版；并  

积极鼓励谋求第五条延期的缔约国将其国家排雷计划作为延期请求的附

件。  

提交延期请求 

 10.  根据《公约》第五条第 3 款，缔约国“可以向一次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

提出请求……”在现实中，这一时间安排给缔约国按照第五条第 5 款履行义务评估

请求留出很小的余地，依任何一年中的请求数量而定，缔约国目前可能需要在一次

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上审议不只一份请求。极早提交请求通过确保在上述会议之

前澄清所有问题将会缓解评估负担。这将更好地保证其他重大问题在缔约国会议或

审议会议上受到应有的重视。  

 11.  缔约国可能还需要时间确定和澄清与请求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提出请求

的缔约国的资源需要。反之，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可能利用这项工作在缔约国对请求

表决之前修订其请求。这项工作将本着《公约》的合作精神进行，它将为缔约国作

出知情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它应当有助于确保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届时具备在延长

期内实现目标的明确战略。  

建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  

鼓励谋求第五条下延期的缔约国，在即将对其请求作出决定的缔约国会议

或审议会议至少 9 个月前向主席提出它们的请求。  

审议和评估延期请求 

 12.  根据第五条第 5 款，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应当评估延期请求。缔约国需

决定要求的延长期限是否妥当。第五条第 5 款规定，在这样做时，缔约国应“考虑

到第 4 款(第五条)所述各种因素……”。缔约国在履行这一义务时可从审议请求中

受益。此外，审议请求为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提供了澄清请求的不同方面，其中包括

为说明资源需要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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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同意：  

主席一经收到延期请求，即应知会缔约国收到请求并按照《公约》的透明

做法，将请求予以公开；  

主席和常设委员会共同主席和共同报告员一道筹备对请求的审议，除其他

外，应说明：要求请求国答复并收到的对事实的澄清；延长期内的排雷计

划，资金和援助需要和缺口；  

在筹备审议时，主席和常设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和共同报告员和提出请求的

缔约国应当充分合作，澄清问题和查明需要；  

在筹备审议时，主席、共同主席和共同报告员应当听取扫雷、法律和外交

方面的专家意见，利用执行支助股获得必要的专门技能，或者提供支持；  

主席代表共同主席和共同报告员行事，应赶在请求缔约国最后期限之前的

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前，及早将审议情况提交缔约国。  

就延期请求作出决定 

 13.  缔约国经评估延期请求之后，应根据第五条第 5 款，“以超过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缔约国半数票决定是否批准延长期限的请求”。这一受理、评估和决定延长

期请求的程序应适用于审议根据第五条第 6 款提交的请求。  

费  用 

 14.  依该审议、评估和决定延长期请求给执行支持股带来的额外费用程度而

定，这笔费用将通过缔约国的自愿捐款解决。在这方面，缔约国不妨回顾其根据(《内

罗毕行动计划》第 45 段作出的为扫雷行动提供资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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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 

鼓励所有凡有能力这样做的缔约国，为执行支助股信托基金额外提供专项资金，

以支付支持第五条延期程序有关的费用。 

宣布完成第五条义务 

 15.  缔约国声明已成功完成第五条义务是衡量第五条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尺

度。迄今为止作出的声明在格式、内容和提交出处方面五花八门。完成声明的这种

日趋多样化可能导致对是否履行《公约》的这项核心义务产生不确定性。关于宣布

完成第五条义务的一种基本标准可为所有缔约国提供更大的明确性和确定性――以

实现第五条目标，即销毁缔约国管辖或控制下的已查明雷区中的所有杀伤人员地

雷。鼓励缔约国采用危地马拉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编写的声明草案，作为在缔约国

第七届会议上审议标准声明的基础。  

建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  

通过一项标准声明作为报告完成第五条义务的形式。  

 

--  --  --  --  -- 


